
  

  

投資管理法規(105.07)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修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 

 
105.7.19 通傳資源字第 10543014170  號令 

 
為維持電波秩序及落實電信監理，因應監理管制實務所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修正「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ㄧ、增訂定期檢討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許可項目規定。 

二、修正領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公司及籌設中之公司，其申請經營許可執

照、許可文件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三、公眾電信或專用電信電臺執照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毀損、汰換後，未來需

繼續使用者，得不辦理封存或監毀，增訂其執照之所有人於重新取得電臺

架設許可前，應自行妥善管理之規定。  

四、增訂衛星行動地球電臺申請進口許可證所需文件規定及其網際網路申辦方

式。  

五、放寬以專案核准、進口許可證方式輸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得辦理展期，

且逾期未辦理復運出口或報請主管機關監毀者，應依主管機關通知期限辦

理復運出口或監毀。 

六、配合電信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授權公告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許可之項目

修正，工業、科學、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免經許可，爰修正相關條文。 

七、開放廠商或民眾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及低功率射頻電機，郵寄輸入二

部以內得免請領進口許可證，因無總數管控，以致廠商或民眾可多次郵寄

輸入，成為管理漏洞，爰增訂於一年內可郵寄輸入供自用之數量及其相關

規定。 

八、增訂主管機關得於必要時派員前往販賣、公開陳列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地

點進行查核。 

 
 
公平交易委員會 訂定「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結合類型」 

 
105.7.18 公服字第 10512606761 號 

 
主  旨：訂定「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結合類型」，並自即日

生效。 

依  據：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第六款。 

公告事項：事業結合除有公平交易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情形，不

適用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外，於下列情形，亦不適用公

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一、事業與原已存在控制從屬關係之他事業結合。 

二、事業與他事業結合，且該等事業為同一控制事業之從屬事業。 

http://law.moj.gov.tw/News/news_detail.aspx?SearchRange=G&id=124805&k1=%e9%9b%bb%e4%bf%a1%e7%ae%a1%e5%88%b6%e5%b0%84%e9%a0%bb%e5%99%a8%e6%9d%90%e7%ae%a1%e7%90%86%e8%be%a6%e6%b3%95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132/ch04/type1/gov34/num5/Eg.htm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50002


2 

 

三、事業將其持有之第三人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之一部或全部，

讓與其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他事業。 

四、事業將其持有之第三人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之一部或全部讓

與他事業，且該等事業為同一控制事業之從屬事業。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其分支機構設置、證券經紀商或

期貨經紀商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信託業與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相關申請書件格式 

 
105.7.11 金管證投字第 10500255891 號 

 
主旨：公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其分支機構設置、證券經紀商或期貨經紀商申

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信託業與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相關申請書件格式，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四十八條。 

公告事項： 

一、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申請設置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一至附件四。 

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申請設置分支機構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五及附件六。 

三、證券經紀商或期貨經紀商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證券投資顧問業

務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七至附件十。 

四、信託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十一及附件十

二。 

五、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十三

至附件十六。 

六、本會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二日金管證四字第○九七○○三二七八七號公告及

一百零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金管證投字第一○二○○○三七六○號公告，自即日

停止適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告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信託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其分支機構設置相關

申請書件格式 

 
105.7.11 金管證投字第 1050025589 號 

 
主旨：公告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信託業申請兼

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其分支機構設置相關申請書

件格式，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五十條。 

公告事項：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607110002&aplistdn=ou=newlaw,ou=chlaw,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Law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607110002&aplistdn=ou=newlaw,ou=chlaw,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Law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607110002&aplistdn=ou=newlaw,ou=chlaw,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Law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607110001&aplistdn=ou=newlaw,ou=chlaw,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Law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607110001&aplistdn=ou=newlaw,ou=chlaw,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Law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607110001&aplistdn=ou=newlaw,ou=chlaw,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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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貨信託事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與換發營業執照之申請書、聲明

書及審查表等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二、期貨經理事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與換發營業執照之申請書、聲明

書及審查表等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三及附件四。 

三、期貨信託事業申請其分支機構協助辦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募

集、銷售及私募業務與換發營業執照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五及附件六。 

四、期貨經理事業申請其分支機構協助辦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募

集、銷售及私募業務與換發營業執照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七及附件八。 

五、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設立說明資料如附件九。 

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設置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十及附件十一。 

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設置分支機構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十二及附件十

三。 

八、信託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十四。 

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之相關書件格式如附件十五

及附件十六。 

十、本會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金管證四字第○九七○○一八○二七號公

告，自即日停止適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審

查辦法」 

 
105.7.6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18400  號令 

 
衛星廣播電視法於 105 年 1 月 6 日修正公布。為使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 境外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換發衛星廣播電視執照有所依循，以維護衛星廣播電 視事

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合法經營權益，爰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 之

授權，擬具「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審查辦法」，總 

計十六條，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二、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換照之程序，主管機關應 

召開諮詢會議進行審查，審查應遵循事項及審查期間。（ 

三、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換照應檢具資料及補正程 

序。 

四、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換照之資格要件，不 

得補正之情形及處理程序。 

五、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換照之審查項目及評分基 

準。 

六、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申請換照之許可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準用本辦法相關規定。  

七、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請換照應繳交審查費、證照 

費及本辦法施行日期。 

http://law.moj.gov.tw/News/news_detail.aspx?SearchRange=G&id=124535&k1=%e5%9c%8b%e5%ae%b6%e9%80%9a%e8%a8%8a%e5%82%b3%e6%92%ad%e5%a7%94%e5%93%a1%e6%9c%83%e4%bb%a4%ef%bc%9a%e8%a8%82%e5%ae%9a%e3%80%8c%e8%a1%9b%e6%98%9f%e5%bb%a3%e6%92%ad%e9%9b%bb%e8%a6%96%e4%25b
http://law.moj.gov.tw/News/news_detail.aspx?SearchRange=G&id=124535&k1=%e5%9c%8b%e5%ae%b6%e9%80%9a%e8%a8%8a%e5%82%b3%e6%92%ad%e5%a7%94%e5%93%a1%e6%9c%83%e4%bb%a4%ef%bc%9a%e8%a8%82%e5%ae%9a%e3%80%8c%e8%a1%9b%e6%98%9f%e5%bb%a3%e6%92%ad%e9%9b%bb%e8%a6%96%e4%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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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訂定「新北市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 

 
105.7.6 新北府法規字第 1051180524 號令 

 
法規名稱：新北市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 

法規內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短期補習班設立

及管理準則（以下稱本準則）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規則所稱短期補習班（以下簡稱補習班），指於固定場址，對外

招生並收取費用，辦理短期補習教育之機構；其設立及管理，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  三  條 補習班應依本準則第八條第一項申請設立，經核准後依本準則第九

條第一項申請立案，經核准後始得發給立案證書。 

前項申請設立及申請立案程序，得依本準則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併

同辦理；其經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准設立及立案後，由

本府發給立案證書。 

前項立案證書記載事項如有變更，應依本準則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換發。 

前二項申請之應備文件，由本府公告之。 

第  四  條 補習班經本府核准立案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設立基金，並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儲存金融機構。 

二、檢附補習班用於與學生簽訂之定型化契約。 

前項第一款基金，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核准動用後，應於一

個月內補足，並檢附新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其基金數額如附表。 

第  五  條 補習班經本府核准立案後，應在一個月內，於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

網站完成填寫教師及補習班相關資料，變更時亦同。 

第  六  條 補習班之班舍及教室，應設置於補習托育類用途之建築物。 

補習班之班舍總面積不得少於七十平方公尺，教室總面積不得少於

三十平方公尺，平均每一學生使用教室面積不得少於一點二平方公

尺。 

第  七  條 補習班增設班舍或教室，應經本府核准；其與原補習班立案班址之

距離，不得超過一百公尺，其實習場所，並應設於便利教學地點。 

第  八  條 補習班應依其性質，設置教學及公共消防安全之必要設備；相關安

全措施及設備應定期維護，並接受本府相關機關查核。 

補習班之技藝科目，應參酌有關學校設備標準，設置實習或訓練之

器材、場所；其設立標準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九  條 補習班內應備置下列文件，以供查核： 

 經本府核准立案後檢還之原申請書表影本。 

 教職員工名冊、學生名冊、教職員工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招生文件、收費收據、定型化契約。 

http://web.law.ntpc.gov.tw/fn/download.asp?sdMsgId=4480&sdFileId=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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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表、教學進度表。 

 公共安全檢查資料。 

 個人資料維護計畫。 

 其他依法令應備置資料 

前項文件內容有變動時，應按時更新。 

第  十  條 補習班教室、設備及師資，應依其招收學生年齡，符合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或其他法令之規定，並採正向管教，以兼顧其身

心健全發展。 

補習班不得有體罰、霸凌或危害學生身心發展之行為。 

補習班有前項情事者，應為適當處理並即向本府通報。 

第  十一  條 補習班使用交通車接送學生，應依教育部所訂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

之規定，並辦理兒童及少年交通安全維護及事故傷害防制各項措

施。 

學生交通車發生行車事故時，駕駛人及隨車人員應妥適處理，並報

本府備查。 

第  十二  條 補習班不得聘請現任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授課。 

第  十三  條 補習班每班人數不得逾六十人；實施合班教學時，其教室人數容

量，由本府視消防安全、逃生通道之設置核定之，並以不得逾一百

二十人為原則。 

第  十四  條 補習班經費之收支，應建立會計制度，據以辦理會計事務。 

第  十五  條 本府得邀集補習班舉辦公共安全相關講習，補習班相關人員不得無

故缺席。 

第  十六  條 補習班無法繼續辦理時，其設立人或代表人應妥善安置學生後，檢

送安置切結書，報請本府廢止設立及立案，並註銷立案證書。 

第  十七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經濟部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30 日經商六字第 10502025830 號 

 

△所詢 OO 航空貨運有限公司申請減少所營事業「G601011 航空貨運承攬業」變

更登記，其公司名字是否應辦理變更疑義案 

 
 按公司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所營事業除許可業務應載明於章

程外，其餘不受限制」。另按「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公司名稱中標明本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之許可業務，其所營事

業應登記該項許可業務；如其所營事業未登記該項許可業務，...，應辦理公

司名稱變更。」。 

 所詢 OO 航空貨運有限公司，其公司名稱冠以「航空貨運」，顯以「航

空貨運」為其核心經營業務，依「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涉

屬「G601011 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業務範疇，則所營事業應登記該項許可

業務；該公司倘其所營事業未登記該項許可業務，則應辦理公司名稱變更。 

 


